珠海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机场总图项目三润公司案的法律服务采购
一、采购名称

（一）采购背景

2025年8月5日，我公司收到珠海国际仲裁院送达的法律文书，申请人珠海三润混凝土有限公司基于我公司与其就机场总图项目材料买卖合同关系产生的债权债务，要求我公司应向其清偿案涉买卖合同项下未清偿债务、利息及律师费等合计656188.99元。现《仲裁通知书》中要求我公司需于8月15日前提交答辩书、证据材料。本案将于2025年8月21日开庭。

因本案答辩期紧迫，案件事实证据对我公司较为不利，存在较大法律风险。法务风控部经初步研判后于第一时间与多方沟通确认本案案件事实争议较大，无法进行调解或撤销仲裁。为此，为提升胜诉概率，同时有效控制成本、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现拟采购法律服务单位协助我公司处理本案纠纷，以切实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

采购事项

1.采购项目名称：关于机场总图项目珠海三润混凝土有限公司与我公司买卖合同纠纷的法律服务采购。
2.具体采购事项：采购法律服务单位代理我公司处理本案纠纷。本案涉及标的额为656188.99元。

二、律师团队要求

（一）专注于建设工程领域法律服务的专业律师团队；

（二）执业律师5名以上，团队有十年以上法律从业经验人员，擅长建设工程、公司法律业务；

（三）曾有担任涉建筑工程单位的法律顾问经验；

（四）能提供相关经验、业绩成果。

三、服务事项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采购人委托中标单位作为本案的委托代理人，参与本案的仲裁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调查收集证据；

（二）制定仲裁方案、策略，并向采购人汇报；

（三）撰写仲裁相关文书；

（四）出庭参加仲裁程序；

（五）其他仲裁相关服务。
四、代理阶段

代理阶段：仲裁全过程。
五、服务期
自委托代理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合同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六、服务结算与支付
（一）第一期费用：在签订合同的15个工作日内向中标单位支付案件服务费的50%；如案件双方在开庭前和解的，则只需50%的案件服务费，即不再支付第二期费用；

第二期费用：剩余服务费在采购人收到生效结案文书(包括但不限于仲裁裁决书、仲裁调解书等)后且收到中标单位开具的相应增值税专用发票(含税)后的10日内支付。
（二）该律师代理服务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劳务费、材料费、设备费、资料费、调研费、加班费、管理费、保险、利润、税金等。除本合同明确约定外，采购人无需就本合同向中标单位支付任何其他费用。在代理本案件时所发生的相关仲裁、行政、鉴定、公证、保全、担保、保险、评估等第三方部门收取的费用，由采购人另行直接支付。



